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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22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工信厅科函〔2022〕
94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内、外标准，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 7 章。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石油化工中心控制室、现场控制室、现场机柜室工程设计的要求。

本标准是在 SH/T 3006—2012《石油化工控制室设计规范》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修订的主要技术

内容是：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将“中心控制室、现场控制室、现场机柜室”统称为“控制室”；

——明确了控制室的抗爆应通过爆炸安全性评估确定；

——增加了静电防护的技术要求；

——细化了控制室节能设计的技术要求；

——细化了控制室抗电磁场干扰强度的技术要求；

——细化了控制室地面抗振动技术要求；

——调整了控制室的操作环境（温度、湿度）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管理，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自动控制设计技术中心

站负责日常管理，由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

请寄送日常管理单位和主编单位。

本标准日常管理单位：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自动控制设计技术中心站

通讯地址：上海市中山南二路 1089 号徐汇苑 12 层

邮政编码：200030

电

传

话：021-64578936

真：021-64578936

本标准主编单位：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国家高新区院士路 660 号

邮政编码：315103

本标准参编单位：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单位：中石油华东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 施建设 汉建德 林 融 裴炳安 俞旭波 史继森 刘建兵 严春明 刘 军

胡玉臣 王 洁 翁昞旸 丁兰蓉 叶威威 任 云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 叶向东 于宝全 宋志远 范咏峰 田京山 杨坤松 伍锦荣 胡红页 刘 冰

张同科 马有峰 杨 刚 朱瑞苗 郝天旭 刘洪兵 徐伟清 王 冰 胡海涛

袁永春 任 义 郭章顺

本标准 1999 年首次发布，2012 年第 1次修订，本次为第 2 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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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控制室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石油化工控制室工程设计的要求。控制室包括：中心控制室、现场控制室、现场机

柜室。

本标准适用于石油化工和以煤为原料制取燃料及化工产品工厂的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中控制室

的工程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标准。

GB 50057
GB 50116
GB 50160
GB/T 50493
GB 50611
GB/T 50779
GB 50984
GB 55015
SH/T 3081
SH/T 3082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2018年版）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电子工程防静电设计规范

石油化工建筑物抗爆设计标准

石油化工工厂布置设计规范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石油化工仪表接地设计规范

石油化工仪表供电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控制室 control room
位于石油化工工厂内，用于安装仪表、控制系统及其他设备，具有生产操作、过程控制、安全保

护、仪表维护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辅助生产建筑物的统称，一般可分为中心控制室、现场控制室、现

场机柜室。

3.2

中心控制室 central control room
位于石油化工工厂内，用于全厂或生产区内安装仪表、控制系统及其他设备，具有生产操作、过

程控制、安全保护、报警监控及应急响应、先进控制与优化、信息存储及读取、现场监视、仪表维护、

仿真培训等功能的辅助生产建筑物。

3.3

现场控制室 field control room

位于石油化工工厂内，用于对装置或联合装置安装仪表、控制系统及其他设备，具有生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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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安全保护等功能的辅助生产建筑物。现场控制室可分为装置控制室和联合装置控制室，也

适用于公用工程、储运系统、成套设备的现场控制室。

2

3.4

现场机柜室 field auxiliary room
位于石油化工工厂内，用于装置或联合装置安装仪表、控制系统机柜及其他设备，具有过程控制、

安全保护等功能的辅助生产建筑物。

4 控制室通用要求

4.1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2

一般规定

控制室的设置应根据石油化工项目的规模和特点，并结合管理和生产模式的不同要求确定。

控制室的工程设计应符合职业卫生、安全、消防、节能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控制室的抗爆应通过爆炸安全性评估确定。

抗爆控制室的设计应符合《石油化工建筑物抗爆设计标准》GB/T 50779 的要求。

控制室内不应安装可燃气体、液化烃和可燃液体的在线分析仪器。

控制室防雷设计应符合《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的要求。

控制室节能设计应符合《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的相关要求。

控制室位置

4.2.1 控制室位置应符合《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2018 年版）》GB 50160 和《石油化工工厂

布置设计规范》GB 50984 中有关控制室布置的要求。

4.2.2

4.2.3

控制室应位于爆炸危险区域外；联合装置的现场控制室宜位于联合装置外。

对于含有可燃、易爆、有毒、有害、粉尘、水雾或有腐蚀性介质的工艺装置，控制室宜位于

装置区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4.2.4

4.2.5

控制室不宜靠近运输物料的主干道布置。

控制室应远离高噪声源，中心控制室、现场控制室的环境噪音应不大于 55dB(A)，现场机柜室

的环境噪音应不大于 60dB(A)。

4.2.6

4.2.7

4.2.8

4.2.9

控制室应远离振动源和存在较大电磁干扰的场所。

控制室不应与危险化学品库、危废品库、放射源库相邻布置。

控制室不宜与总变电所、区域变配电所相邻，如受条件限制相邻布置时，不应共用同一建筑。

控制室不应与甲、乙类设备、分析化验室、可燃气体及液化烃和可燃液体的在线分析室布置

在同一建筑物内。

4.3

4.3.1

4.3.2

布置和面积

控制室的房间包括功能房间和辅助房间，具体房间应根据功能要求和操作要求进行设置。

控制室的功能房间面积应根据控制系统的操作站、辅助操作台、机柜和仪表盘等设备数量及

布置方式确定；辅助房间的面积应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4.3.3 工程师室、机柜间等房间面积应按控制系统和仪表设备尺寸、工作要求及安装、维护所需的

空间确定。

4.3.4

4.3.5

4.4

4.4.1

4.4.2

电力电缆不应穿越机柜间、工程师室、操作室。

对于室内外温差大于20℃有人值守的控制室，宜设置温度缓冲区。

建筑和结构

抗爆控制室不应与非抗爆建筑物合并建筑。

抗爆控制室不宜超过两层；当控制室爆炸冲击波峰值入射超压大于6.9 kPa且小于21.0 kPa时，

层数不应超过两层，室内地面到主体结构屋面板顶的高度不应超过12.0m；当控制室爆炸冲击波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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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射超压不小于 21.0 kPa 时，层数应为一层

3

。

4.4.3

4.4.4

4.4.5

控制室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应为丁类。

控制室建筑物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机柜间宜采用防静电活动地板，操作室、工程师室地面宜采用不易起灰尘的防滑建筑材料；

防静电活动地板性能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活动地板设计均布荷载不应小于16000N/m2；

2 活动地板表面平面度不应大于0.6mm；

3 活动地板的系统电阻值应为1.0×106Ω～1.0×109Ω；
4 活动地板面距离基础地面高度不宜小于0.3m；

5 活动地板的基础地面应为不易起灰尘的建筑材料；

6 活动地板应采用防静电、防火、防水、耐磨材料。

4.4.6

4.4.7

活动地板支架应采用槽钢并按地板规格焊接成网状支撑,槽钢尺寸应不小于[8。

控制室活动地板下的基础地面应高于室外地面，高差不宜小于0.6m；当位于附加2区时，高差

不应小于0.6m。

4.4.8 控制室的内墙墙面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墙面应不积灰，不反光；

2 墙面颜色宜为浅色，色泽自然；

3 面对操作人员的墙面，宜避免采用强烈的颜色对比；

4 墙面宜使用亚光特性涂料，避免使用反光性的涂料；

5 墙面颜色和操作台颜色之间宜为低颜色对比。

4.4.9 控制室除空调机室以外的区域应做吊顶，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操作室、工程师室吊顶距地面的净高不宜小于3.3m；

2 机柜间吊顶距活动地板的净高不宜小于3.0m；

3 同一工作房间的吊顶高度应一致；

4 设置有空调机室的控制室，吊顶内净空不宜小于0.8m。

4.4.10 控制室门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控制室门应满足安全和设备进出的要求；

2 控制室通向室外门的数量应根据控制室建筑面积及建筑设计要求确定；

3 控制室宜设置门禁系统；

4 控制室中的机柜间、操作室、工程师室不应设置直接通向建筑物室外的门；

5 应为紧急救护设备、应急设备和应急出口提供随时可用的通道。

4.4.11 操作室、工程师室应采用隔音和吸音措施，空调机室应采用隔音措施，机柜间宜采用隔音措

施。

4.5 采光和照明

4.5.1 抗爆控制室应采用人工照明；非抗爆控制室内的操作室、机柜间和工程师室宜采用人工照明，

其他区域可采用自然采光，透光口宜采取遮阳设施。

距地面或活动地板表面0.8m工作面上不同区域照度标准值和照明功率密度限值4.5.2 ，应符合以下

规定：

1 操作室、工程师室宜为 300lx～400 lx；照明功率密度限值不应大于 10.0 W/m2；

2 其他区域宜为 300 lx，照明功率密度限值不应大于 8.0 W/m2；

3 操作室作业面照度及邻近区域照度应满足表 4.5.2 的规定；

表 4.5.2 作业面照度和作业面邻近区域照度要求 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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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面照度 作业面邻近区域照度

≥750 500

500 300

300 200

≤200 与作业面照度一致

注：作业面邻近周围指作业面外宽度 500mm 的区域。

4 有自然采光的房间，其照明应根据采光状况和建筑使用条件采取分区、分组、按照度或按时段

调节的照明措施。

机柜间距地面或活动地板表面1.5m区域照度标准值宜为400 lx～500 lx，照明功率密度限值4.5.3 不

应大于13.5 W/m2。

4.5.4 灯具的选择与分布，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控制室内应采用节能型灯具；

2 操作室内不应采用投射型灯具；

3 操作室内光源不应对显示屏幕直射和产生眩光；

4 工作区域的照度均匀度不应低于0.7，邻近周围的照度均匀度不应低于0.6。

机柜间灯具的分布应结合机柜数量和位置进行布置，应能照明机柜内部。

不同区域的灯具宜按组分别设置开关，以适应不同照明的需要。

4.5.5

4.5.6

4.5.7 控制室应设置应急照明系统，应急照明应按需求分别设置备用照明、疏散照明；并应符合以

下规定：

1 应急电源应在正常供电中断时，保持可靠供电不小于30min；
2 备用照明应满足操作室中操作站工作面的照度标准值不低于100 lx；
3 疏散照明应满足地面最低照度标准值不低于2 lx；
4 消防控制室、排烟机室的备用照明应与正常照明照度一致。

4.5.8

4.6

控制室应设置适量的检修用电源插座。

供暖、通风、空气调节和环境条件

4.6.1 控制室应进行温度和湿度控制。控制室的操作室、机柜间、工程师室等室温应为：18℃～28℃，

温度变化率应小于5℃ /h；相对湿度应为：30%～70%，湿度变化率应小于6%/h。
4.6.2 采用集中空调系统时，应根据实际运行状况制定过渡季节能运行方案及操作规程；对人员密

集的区域，应根据实际需求制定新风量调节方案及操作规程。

4.6.3 控制室内的空气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粒径小于 10μm 的灰尘质量浓度应小于 0.1mg/m3；

2 有害及腐蚀性物质的质量浓度：

H2S 应小于 0.01mg/m3；

SO2 应小于 0.1mg/m3；

Cl2 应小于 0.01mg/m3。

4.6.4

4.6.5

4.6.6

控制室内的电磁干扰强度应不大于10V/m；工频磁场干扰强度应不大于30A/m。

控制室地板表面的垂直及水平方向的振动加速度应不大于500mm/s2。

控制室内的空气调节系统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采暖通风及空调系统运行信号及公共报警信号宜引入控制系统监视；

2 当生产装置停车检修时，仍应保证空气调节装置正常运行所需的电力供应。

4.6.7

4.6.8

设备散热量应按控制系统厂商提供的数据确定，并宜考虑控制系统的扩展。

功能房间宜采用空气调节装置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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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有控制系统、仪表设备的房间不应采用热水采暖。

4.6.10 供暖及回水管道、消防水管道、生活供水及回水管道不应穿过机柜间。

4.6.11 空气调节系统出风口不宜正对机柜顶部风扇口，当无法避免时，应在出风口下方设置挡板。

4.7

4.7.1

4.7.2

供电和接地

控制室内仪表供电应符合《石油化工仪表供电设计规范》SH/T 3082的要求。

控制室内仪表接地应符合《石油化工仪表接地设计规范》SH/T 3081的要求。

4.7.3 控制室内功能房间的防静电工作区设计应满足《电子工程防静电设计规范》GB 50611中三级

的要求。

4.7.4

材料。

防静电工作区中的地面、活动地板、墙面、柱面、顶棚和门等宜选用静电耗散材料或低起电

4.7.5 机柜间入口宜设置人体静电释放装置，并应有明显标识。

进线方式和室内电缆敷设4.8

4.8.1 控制室宜采用室外地面以上进线方式。电缆穿墙入口开洞应采取整体防护密封措施，同时满

足防火、防水、防尘要求。

抗爆控制室建筑物外墙的电缆穿墙入口开洞宽度不应大于1.0m，洞口间净距应大于洞口宽度4.8.2 ，

开洞应采取整体抗爆密封措施，并能抵抗相应的爆炸荷载。

4.8.3 当受条件限制或需要时，可采用电缆沟进线方式，电缆穿墙入口处洞底标高应高于室外沟底

标高0.3m以上，应采取防水密封措施，室外沟底应有排水设施；电缆沟通入控制室的墙洞处应填实、

密封。

4.8.4 低压配电电缆在操作室、工程师室、机柜间内活动地板下或电缆沟内敷设时，应采取物理隔

离措施。

4.9

4.9.1

4.9.2

4.9.3

机柜、操作台的安装和固定

采用防静电活动地板时，机柜应固定在槽钢制作的支撑架上，支撑架应固定在基础地面上。

采用其他地面时，机柜、操作台应固定在地面上。

机柜、工艺操作台不应直接放置在活动地板上。

4.10 健康、安全、消防、环保设计要求

4.10.1 控制室内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应符合《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的要求。

4.10.2 控制室内应设置消防设施，应符合《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2018年版）》GB 50160的要

求。

4.10.3 在控制室的空调新风引风口处、电缆沟和电缆桥架进入控制室的洞口处，当可燃气体和/或有

毒气体有可能进入时，应设置可燃气体和/或有毒气体探测器，设计应符合《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

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GB/T 50493的要求。

4.10.4 设置全淹式气体灭火系统的房间，宜配备专用空气呼吸器或氧气呼吸器。

4.10.5 安装有控制系统、仪表设备的房间不应采用水消防。

4.10.6 UPS室至机柜间的电缆口应进行防火、防气封堵。

4.10.7 控制室内应标明紧急出口和逃生路线。

4.11 通信和电视监视系统

4.11.1 控制室应设置行政电话、调度电话和消防电话，宜设置扩音对讲系统、无线通信系统、广播

系统、门禁系统。

4.11.2 操作室和调度室宜设置电视监视系统控制终端和显示设备。

4.11.3 机柜间和操作室宜设置电视监视摄像头。

4.11.4 抗爆结构的控制室设置无线通信系统时，应设置无线信号增强设施。

4.11.5 控制室宜设置适量的电话和网络信息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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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控制室

位置5.1

5.1.1

5.1.2

5.1.3

5.1.4

5.1.5

5.2

5.2.1

5.2.2

5.2.3

5.2.4

中心控制室的设置应根据工厂项目的规模和特点，并结合管理和生产模式的不同要求确定。

中心控制室宜布置在行政管理区。

中心控制室宜位于全厂区相对高处。

中心控制室应有明确、通畅的逃生路线。

中心控制室不应靠近运输物料的主干道布置。

房间布置

操作室宜与工程师室、过程计算机室相邻布置。

UPS室宜与机柜间相邻布置。

空调机室不宜与操作室、工程师室相邻布置。

空调机室应设通向建筑物室外的门，并应满足进出设备的需要。

5.2.5 中心控制室应根据管理模式、控制系统规模、功能要求等设置功能房间和辅助房间，可按如

下原则设置：

1 功能房间宜包括操作室、机柜间、工程师室、空调机室、UPS室、电信间、打印机室、过程计

算机室、生产调度室、新风机室、排烟机室、备件室等；

2 辅助房间宜包括交接班室、会议室、更衣室、办公室、资料室、休息室、接待室、培训室、急

救设备间、卫生间等；

3 中心控制室可设置消防控制室；

4 功能相近的房间宜集中布置。

5.2.6

5.3

5.3.1

5.3.2

当操作室设置窗户时，操作站不宜面向窗户。

操作室布置和面积

操作室的布置和房间面积应考虑操作人员的活动和设备维护。

操作站可按直线、折线或弧线布置。

5.3.3 操作台正面距墙（柱）的净距离宜为 3.5m～5m；操作台背面的净距离不宜小于 2m；操作台侧

面的净距离宜为 2m～2.5m；多排操作台之间的净距离不宜小于 2.5m。

当设置大屏幕显示器时，操作站背面距大屏幕的水平净距离不宜小于 5m。

立式操作站的显示屏高度范围宜为距地面 850mm～1750mm。

操作室宜预留不少于 25%的扩展空间。

机柜间布置和面积

机柜宜按照功能相近、方便配线的原则分行、分段布置，应满足安装、接线、检修需要。

安全栅柜、电涌防护器柜、端子柜、继电器柜、网络柜宜靠近信号电缆入口侧布置。

配电柜应布置在靠近输入电源电缆入口侧。

机柜布置时应避免机柜间连接电缆过多交叉。

成排机柜之间净距离宜为1.6m～2m。

机柜距墙净距离宜为1.6m～2.5m。

机柜间与现场机柜室、现场控制室的通讯光缆宜采用不同途径敷设。

机柜间宜预留不少于25%的

5.3.4

5.3.5

5.3.6

5.4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扩展空间。

6 现场控制室

6.1 位置

6.1.1 现场控制室宜独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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